货币真伪鉴定业务办理提示

   一、货币持有人对被收缴的人民币真伪有异议，可以自收缴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或通过收缴单位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当地鉴定机构提出书面鉴定申请。

   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鉴定机构应当无偿提供鉴定货币真伪的服务，鉴定后应出具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的《货币真伪鉴定书》，并加盖货币鉴定专用章和鉴定人名章。鉴定货币真伪时，应当至少有两名鉴定人员同时参与，并做出鉴定结论。

    三、收缴单位应当自收到鉴定单位通知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需要鉴定的货币送达鉴定单位。

   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鉴定机构应当自收缴鉴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可延长至30个工作日，但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真伪鉴定联系电话：

                                    0731--89756263                   

货币真伪鉴定申请书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本人申请对             　　　　　　　　（收缴单位或原鉴定单位）于      年     月     日收缴的以下货币进行真伪鉴定：　　　　　

	币 种
	人民币                    外币
     

	人民版别
	第五版                    第四版

	券别/数量
	        币种，        券别，      张（枚）数

        币种，        券别，      张（枚）数

合计        张（枚）

	面 额
	

	冠字号码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